
��	 　金融穩定報告　105年5月 	 貳、潛在影響金融部門之總體環境　	 ��

由於政府財政仍呈赤字，加上債

務還本依賴發債支應，各級政府債務

未償餘額��由10�年底之�.10兆元升至

10�年底之�.1�兆元��，相對於全年GDP

比率則降至��.11%��(圖�-��)。

為促進國家財政健全，財政部賡

續推動「財政健全方案」與「中央政

府債務改善計畫」，落實各項開源節

流措施，改善收支結構及控制債務規

模，統籌各項資源、多元籌措財源及

適時調整稅制50，以達健全財政目標。

三、非金融部門

(一)	企業部門51 

10�年上市及上櫃公司獲利衰退，

惟財務槓桿程度降低，短期償債能力

提升；金融機構對企業部門放款之逾

放比率居歷史低點，信用品質佳。企

業部門投資成長減緩對長期獲利之影

響，宜密切關注。

��	 各級政府債務未償餘額，係指1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餘額。截至105年�月底舉借之1年以上非自償性公共債務餘額

實際數，中央政府、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分別為5.�0兆元、0.5�兆元、0.1�兆元及�億元，各占前�年度名

目GDP平均數之��.��%、�.��%、1.00%及0.00�%，尚未超過「公共債務法」規定上限(1年以上公共債務總餘額

占前�年度名目GDP平均數比率，中央政府、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分別不得超過�0.�%、�.�5%、1.��%及

0.1�%)。
��	 10�年底中央政府為初估決算數，地方政府為預算數。截至105年�月底，各級政府1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未償餘額

實際數�.15兆元。
��	 同註�。
50	 行政院10�年�月1日施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內容，恢復課徵5%之金融營業稅稅率，並

於10�年�月��日公布房地合一稅制改革之「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自105年1月1日起實施，此將有助於健全

國家財政及改善所得分配。
51	 企業部門分析對象僅包括上市及上櫃公司，其資料為合併財務資料(無子公司者為個別財務資料)，100年(含)以前

資料依ROC	GAAP編製，101年起依�FRSs編製，由於相關會計處理與表達方式多有變動，進行趨勢分析時宜審慎

解讀。

圖 2-27  政府債務規模

註：1.各級政府債務未償餘額係指 1 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餘

額，不包含外債。

2.104 年底中央政府為初估決算數，地方政府為預算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及國庫署、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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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企業部門ROE

註：ROE=稅前息前淨利/平均權益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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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4年獲利衰退

由於國際景氣復甦走緩及我國

出口下滑，上市及上櫃公司10�年

平均ROE分別由上年之1�.��%及

1�.�1%下降至1�.��%及10.��%(圖

�-��)，獲利能力轉弱，主要因中國

大陸市場需求衰退、紅色供應鏈崛

起、電子產品庫存去化緩慢及同業

價格競爭激烈，影響半導體業、電

腦及週邊設備業及光電業獲利表現

所致。

10�年上市公司主要產業除塑膠

業外，其他產業之ROE均衰退，尤

以鋼鐵業及建材營造業降幅較大。

上櫃公司中，除電機機械業ROE小

幅提升外，其他主要產業均下降(圖

�-��)。

2. 財務槓桿程度降低

10�年底上市公司平均槓桿比率

由上年底之101.��%下降至��.��%，

上櫃公司亦由上年底之��.��%略降

至��.��%(圖�-�0)，主要係上市櫃公

司10�年營運獲利及辦理現金增資充

實資本，使權益總額上升，致財務

槓桿程度降低。

圖 2-29  上市及上櫃公司主要產業ROE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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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企業部門槓桿比率

註：槓桿比率=負債總額/權益總額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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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企業部門流動比率

註：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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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期償債能力持續提升

10�年底上市公司流動比率因

流動負債減少幅度較大而提高至

15�%，利息保障倍數則略升至1�.�5

倍。上櫃公司之流動比率續升至

1�5%，利息保障倍數雖略降至1�.�5

倍，仍居近年相對高點 (圖�-�1、

�-��)。上市櫃公司短期償債能力大

致提升。	

4. 企業部門52放款之信用品質佳

10�年金融機構因大幅轉銷茂德

科技及福聚太陽能等呆帳，對企業

部門放款之逾放比率持續下降，年

底僅0.��%(圖�-��)，信用品質佳。

5. 企業投資成長趨緩可能影響長期獲

利

受全球經濟復甦動能不足及中

國大陸推動產業供應鏈自主化之排

擠效應影響，企業部門獲利展望面

臨考驗，影響廠商投資意願，10�年

國內民間實質投資5�(圖�-��)成長趨

緩，年增率僅�.�5%，主計總處預估

105年續降至1.0�%。企業投資成長

趨緩對其長期獲利之影響，值得密

切關注。

5�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統計範圍為全體企業。
5�	 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5月��日公布「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按購買主體分)－民間投資」統計資料。

圖 2-32  企業部門利息保障倍數

註：利息保障倍數=稅前息前淨利/利息費用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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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金融機構對企業部門放款之逾放比率

註：各季比率為季底資料。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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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民間實質投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2.89 2.93

2.75 1.09

-30

-20

-10

0

10

20

30

40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f

%金額(左軸) 年增率(右軸)兆元



�0	 　金融穩定報告　105年5月 	 貳、潛在影響金融部門之總體環境　	 �1

(二)	家庭部門

家庭部門借款餘額略增，惟因可

支配所得增幅較大，整體債務負擔略

減。家庭部門在金融機構借款之信用

品質仍佳，且國內失業率走低及經常

性薪資持續成長，有助於家庭部門維

持穩健之償債能力。

1. 家庭借款餘額略增

10�年底家庭部門借款餘額略

增至1�.��兆元，相當於全年GDP之

��.��%(圖�-�5)，其借款用途以購置

不動產占��.��%為主，週轉金借款5�

占��.�0%次之，購置動產借款(主要

為汽車貸款)、企業投資借款及信用

卡循環信用餘額占整體家庭借款比

重均不大(圖�-��)。

10�年底家庭部門借款餘額之

增加以購置不動產及週轉金借款為

主，年增率由上年底之�.0�%下降至

�.��%。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國家庭

部門之借款成長低於南韓及澳洲，

惟高於日本及美國；借款餘額相對

於GDP之比率遠低於澳洲，與南韓

相當，惟高於美國及日本(圖�-��)。

5�	 週轉金借款包括現金卡放款餘額。

圖 2-35  家庭部門借款餘額及相對GDP比率

資料來源：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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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家庭部門借款用途別

註：資料基準日為 104 年底。

資料來源：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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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家庭部門借款程度之跨國比較

註：資料基準日為 2015 年底。

資料來源：美國 Fed、日本央行、南韓央行、澳洲統計局、

IMF、行政院主計總處、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本

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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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部門借款餘額相對可支配所得

之倍數下降

10�年家庭部門因借款餘額增幅

小於可支配所得增幅，借款餘額相

對可支配所得總額 55之倍數略降至

1.�0倍，債務負擔略減，惟因同期間

借款期限較短之購置動產及週轉金

借款比重上升，致家庭借款還本付

息金額5�對可支配所得總額比率由上

年之��.�1%提高至�5.�0%(圖�-��)。

鑑於近年來國內失業率走低、放款

利率維持低檔且實質經常性薪資持

續成長(圖�-��)，應有助於家庭部門

維持穩健之償債能力。

3. 家庭部門借款之逾放比率尚低

10�年底家庭部門在金融機構借

款之逾放比率持穩於0.��%，維持近

5年最低水準，家庭部門借款之信用

品質尚佳(圖�-�0)。

55	 家庭可支配所得總額=家庭淨可支配所得+租金支出+利息支出。10�年家庭部門可支配所得總額，係以家庭部門可

支配所得總額及國民可支配所得之歷史資料為參數值，以線性插補法進行推估。
5�	 家庭部門每年還本付息金額，係採下列還款年數假設及五大銀行新承作各項放款利率進行估計：(1)購置不動產貸

款為�0年，採購屋貸款利率；(�)購置動產貸款為�年，採消費性貸款利率；(�)企業投資及週轉金貸款為1年，採週

轉金貸款利率。

圖 2-38  家庭部門債務負擔及償債能力

註：標示陰影處之可支配所得總額資料係推估值。

資料來源：本行金檢處、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

月報」、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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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失業率及經常性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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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動產市場

10�年以來，不動產交易量縮減，

房價緩跌惟仍居高；銀行購置住宅貸

款與建築貸款成長趨緩，房貸利率緩

降。隨銀行房貸風險控管改善，本行

漸次調整針對性審慎措施。自105年實

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加上政府

賡續擴增社會住宅等措施，均有助於

房市健全發展。

1. 不動產交易量縮減

受國內景氣走緩、不動產持有

稅負加重，以及研議修正不動產稅

制之不確定性影響，10�年前�季全

國建物買賣移轉棟數續呈兩位數負

成長；第�季交易量明顯增加，年增

率彈升為1�.5�%，主因大量新成屋

完工釋出、趁房地合一稅制實施5�及

土地公告現值調升前移轉，以及本

行調整不動產貸款規範措施所致(圖�-�1)。全年建物買賣移轉棟數為��萬棟，為

�1年以來最低水準，年增率為-�.5�%。

105年第1季建物買賣移轉棟數年增率為-��.5�%；1至�月六都合計年增率

為-��.��%。

5�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條之1修正案於10�年�月��日公布，自105年1月1
日起施行。

圖 2-40  家庭部門借款之逾放比率

註：各季比率為季底資料。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0.23

0.17

0.0

0.2

0.4

0.6

0.8

1.0

100 101 102 103 104

% 整體借款 購置不動產借款

圖 2-41  全國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棟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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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動產價格緩降

10�年隨房市降溫，房價緩降。

土地價格雖持續走高，惟漲幅縮

小，�月底都市地價總指數年增率降

為�.��%(圖�-��)。住宅價格指數則

於第1季升抵高點後反轉下降，至第

�季年增率降為0.5�%；當期指數較

高點下跌1.1�%5�。

新推案市場之國泰房價指數自

10�年第�季起下降(圖�-��)，至105

年第1季年增率為-�.��%，跌幅擴

大；當期指數與高點(10�年第�季)比

較，下跌10.5�%。

成屋價格方面，信義房價指數

自10�年第�季起轉呈負成長，至105

年第1季年增率為-�.0�%，跌幅持續

擴大(圖�-��)；當期指數與高點(10�

年第�季)比較，下跌�.��%。

3. 民眾購屋負擔居高

10�年房價緩跌，且貸款利率

略降，惟因家庭可支配所得成長仍

緩，第�季貸款負擔率為�5.�1%，僅較上季減0.��個百分點，較上年同季則略

增0.1�個百分點；房價所得比為�.51倍，較上季減少0.01倍，較上年同季則微增

0.10倍(圖�-��)。其中，臺北市之貸款負擔率及房價所得比最高，分別為��.��%

及15.�5倍。

5�	 依內政部重新選定10�年�月�1日為基期(指數=100)之都市地價總指數為11�.��；住宅價格指數係不動產交易實價查

詢服務網之住宅交易價格資料。

圖 2-42  地價及房價指數

註：1.都市地價總指數每半年發布1次，基準日分別為3月底及

9月底。

2.國泰房價指數係新推案市場之市調資料，信義房價指數

則為業者仲介成交之成屋價格資料，二者均採特徵價格

法編製指數。

3.為利比較，各指數均轉換為同一基期(102年平均=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

台」、國泰房地產指數季報、信義不動產評論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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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貸款負擔率與房價所得比

註：1.貸款負擔率=中位數房屋貸款月攤還額/家戶月可支配所

得中位數

2.房價所得比=中位數房屋總價/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房價負擔能力指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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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發建造執照面積縮減，新建餘屋

擴增

10�年隨景氣降溫，住宅新推

案減少，加以企業展店需求減少，

全年核發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年

減15.��%(圖�-��)，其中住宅用面

積減少1�.��%。105年1至�月核發

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年增率續降

為-��.��%，住宅用為-��.��%。

由於近年推案陸續完工釋出，

10�年核發使用執照樓地板面積持續

增加(圖�-��)，年增率為�.��%，主

因住宅用面積增加�.��%。隨新成屋

釋出，105年1至�月核發使用執照總

樓地板面積年增率為1�.��%，住宅

用為1�.0�%。

根據內政部統計，10�年底新建

餘屋(待售)住宅達�.�萬宅，較10�年

底約增加1萬餘宅(或��.��%)。10�年

核發使用執照釋出�.�萬住宅，較10�年增加0.�萬宅(或�.�%)(圖�-�5)；105年1至�

月持續釋出�.�萬住宅(年增��.��%)，新建餘屋恐持續擴增。

5. 住宅放款與建築貸款成長低緩，房貸利率略降

10�年本行與金管會持續督促金融機構控管不動產貸款風險，住宅放款成長

低緩，至�月底全體銀行5�購置住宅與房屋修繕貸款合計餘額年增率降為1.��%，

嗣因第�季房市交易回增而略為回升，至105年�月底為�.0�%(圖�-��)。建築貸款

餘額則於10�年底轉呈負成長，至105年�月底年增率為-0.��%(圖�-��)。

5�	 包括本國銀行、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

圖 2-44  核發建造及使用執照面積年增率

註：105年1-3月年增率係該期累計數與上年同期之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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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新建餘屋及核發使用執照住宅數

註：新建餘屋(待售)住宅係利用地籍資料、房屋稅籍資料與臺

電用電資料，篩選屋齡5年內，仍維持第1次登記且有銷售

可能之住宅；資料始自99年第2季，目前公布至103年第4
季資料。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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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第�季五大銀行 �0新承作

購屋貸款金額明顯擴增，主因房市

交易回增，全年累計為�,���億元，

較10�年減少11.1�%；105年1至�月

則較上年同期增加5.��%。新承作

購屋貸款利率緩降，105年�月降至

1.�1�%	(圖�-��)。

6. 本行適度調整針對性審慎措施

10�年以來，本行持續執行不動

產授信風險控管措施，並視銀行不

動產授信及房地產市場發展情況，

適度調整相關措施。其間，在�月調

整部分購置住宅貸款規範措施，包

括刪除�個特定地區，以及提高高價

住宅、公司法人購置住宅及自然人

第�戶購屋之最高貸款成數為�成。

105年�月本行解除各項不動產

貸款規範，僅維持購置高價住宅貸款規範，主要考量不動產針對性審慎措施已

見成效，金融機構亦持續強化不動產授信風險自主管理，加以政府健全房地產

相關稅制陸續推動，投機需求減少；惟金融機構新承作高價住宅貸款集中度仍

高，應續予規範。未來本行仍將關注銀行不動產授信及房地產市場發展情況，

適時採行妥適措施，以維護金融安定(專欄�)。

�0	 五大銀行係指臺銀、合庫銀、一銀、華銀及土銀。

圖 2-46  住宅放款及建築貸款年增率

資料來源：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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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新承作房貸金額及利率

註：本圖係本國五大銀行新承作資料。 

資料來源：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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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控管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本行自��年�月起陸續實施各項不動產針對性審慎措

施，實施以來成效逐漸顯現。考量金融機構已審慎控管不動產授信風險，且不動產投機需

求減弱，房市交易趨緩，政府亦持續推動住宅政策相關措施，有助房市健全發展，自10�年

�月起，本行理事會兩度決議調整針對性審慎措施部分內容，以促進金融穩定。

一、本行兩度修正針對性審慎措施之內容

鑑於各項不動產針對性審慎措施之成效已逐漸顯現，本行理事會決議自10�年�月1�日

調整部分針對性審慎措施，包括縮減特定地區範圍及提高貸放成數上限，105年�月�5日並

進一步刪除大多數針對性審慎措施，僅保留高價住宅貸款之相關規範(表A�-1)。

表A3-1  金融機構辦理購置住宅貸款及土地抵押貸款業務規定之修正重點

項目 原規定重點 10�.�.1�修正重點 105.�.�5修正重點

一、法規名稱 「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

理購置住宅貸款及土地抵

押貸款業務規定」

維持不變

「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

理購置高價住宅貸款業務

規定」

二、法規內容

(一)	特定地區購屋貸款規

範

1.	最高貸款成數�成

�.	特定地區範圍

⑴臺北市所有行政區

⑵新北市：1�個行政區

⑶桃園市：�個行政區

刪除下列特定地區：

1.	新北市：八里區、鶯歌

區

�.	桃園市：�個行政區全

數刪除

刪除

(二)	自然人第�戶以上購

屋貸款規範
最高貸款成數5成 最高貸款成數�成 刪除

(三)	公司法人購屋貸款規

範
最高貸款成數5成 最高貸款成數�成 刪除

(四)	土地抵押貸款規範 1.	最高貸款成數�.5成

�.	保留1成動工款

�.	檢附具體興建計畫

維持不變 刪除

(五)	高價住宅貸款規範 1.	最高貸款成數5成

�.	高價住宅認定標準

⑴台北市�千萬元以上

⑵新北市�千萬元以上

⑶其他地區�千萬元以

上

最高貸款成數�成 維持不變

註：新北市1�個行政區包括板橋、三重、中和、永和、新莊、新店、土城、蘆洲、樹林、汐止、三峽、林口、淡水、五股、

泰山、八里及鶯歌；桃園市�個行政區包括桃園、蘆竹、中壢及龜山。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專欄3：本行調整不動產針對性審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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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行調整針對性審慎措施之主要考量

(一) 措施成效已顯現

1. 不動產貸款集中度下降

不動產貸款餘額占總放款餘額比重由��年�月之�� .5�%，105年�月降至

�5.00%。

2. 特定地區房貸集中度下降

特定地區新承作房貸占全體新承作房貸比重由��年�月之��.��%，105年�月降至

�0.��%。

3. 受限貸款之貸款成數下降、利率緩升

相較針對性審慎措施規範前，105年�月受限貸款案件之貸款成數均呈下降，利

率緩升(表A�-�)。

表A3-2  受限制貸款之貸款成數與貸款利率比較

項目

貸款成數 貸款利率

基期值

(基期年月)
105年�月

基期值

(基期年月)
105年�月

特定地區受限戶購屋貸款
��.�1%

(��年�月)
5�.�1%

1.��%
(��年�月)

�.0�%

高價住宅貸款
�0-��%

(101年�月)
5�.��%

1.��%
(101年�月)

1.��%

全國第�戶購屋貸款
5�-��%

(10�年�月)
5�.05%

1.��%
(10�年�月)

�.1�%

土地抵押貸款
��.��%

(��年1�月)
��.��%

�.0�%
(��年1�月)

�.�1%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二) 房市交易減緩及房價緩跌

1.	10�年全國建物買賣移轉棟數明顯減少，創�1年以來新低水準(圖A�-1)。

�.	10�年底成屋及新推案房價指數，分別較10�年高峰下跌5.�%及10%(圖A�-�)。

(三) 高價住宅貸款集中度仍高

高價住宅貸款占銀行新承作房貸比重偏高(圖A�-�)，顯示貸款集中度仍高，另高

價住宅價格波動較大，銀行承擔授信風險偏高，仍應續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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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本行將持續關注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情形

未來本行將持續關注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情形及房地產市場發展概況，適時

採行妥適措施，以維持金融穩定。

圖A3-1  全國建物買賣移轉棟數 圖A3-2  100-104年房價指數變化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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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信義不動產評論、國泰房地產指數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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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3-3  銀行新承作房貸比重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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